
            一个被全体原告拒绝的“和解” 
                             ———评西松•信浓川“和解”1 
                                                 康健 律师 

 

2010 年 4月 26日，日本西松建设株式会社（以下简称“西松公司”）与几

位中国受害劳工遗属签订了和解协议。此举被一些媒体表述为“西松公司与中

国劳工原告达成和解”，“西松公司向183名中国劳工受害者支付赔偿金”。 

 

然而事实是，西松•信浓川受害劳工案全体原告，也是在 2009 年 6 月被双

方确定作为与西松公司谈判的全体代表，并未与西松公司签订任何和解条款。

其根本原因是，西松公司坚持要在信浓川“和解条款”2
 中写明中国人“请求权

已放弃”的内容，且不允许原告在和解条款中表明不接受“请求权已放弃”这

一错误结论的立场；西松公司为表明其不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强硬立场，刻意将

其本应向中国受害者支付的赔偿金，换以“偿い金”之词暧昧处理；且同时无

理要求接受“和解”者需承担帮助西松公司今后为此案免被他人再度追究责任

的义务。 

 

全体原告拒绝接受西松信浓川“和解条款” 的立场得到多方人士的支持，

包括加拿大亚洲二战浩劫史实维护会。3
 

 

 

一、西松•信浓川劳工案和解的提起 
1944 年被强掳至日本新潟县西松公司信浓川作业所做苦役的其中5 位受害

劳工：韩英林 (于2010年6月7日病故)、侯振海（现已故）、郭真（现已故）、

李恕（现已故）、李祥（现已故），
4
于 1997 年 9月 18日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

本政府及西松建设、间组、铁建建设等公司，要求被告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就

强掳并奴役中国受害者的事实公开谢罪，并向每位原告赔偿2000万日元。 

 

2003年3月11日，东京地方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未认定加害事实，以超过

时效为由驳回原告的诉求。 

 

原告即提出上诉。2006年6月16日，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对每位

原告的受害事实予以详细认定，并认定日本国家和日本企业强掳及奴役中国受

害劳工的这一共同不法行为成立。但仍以超过时效为由驳回原告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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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遂上诉至日本最高法院，2007年6月15日，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驳回

原告上诉。 
 

2009 年，西松公司高层因违法政治献金问题事发，被日本司法机构追究责

任，公司高层随之重新组合。该公司从经营策略等多方面考虑，于2009年5月

表示，希望与中国受害劳工以和解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此，中国受害

劳工给予了积极地回应。2009 年 6 月，笔者以原告中方代理人身份赴东京，和

同为原告代理人日本律师共同与西松公司的代理人谈判。西松公司的代理人当

时表示，要以“花冈和解”为模式来处理本案。对此，笔者当即明确表示：不

应以“花冈和解”为模式，因为“花冈和解”主要特点是奴役中国受害劳工的

鹿岛公司回避 加害 事实、回避责任，对中国受害劳工以救济的方式了断法律

责任，且将其施以救济所设立的基金冠以“友好基金”的桂冠。“花冈和解”对

第三方 (包括不接受此和解的受害劳工及遗属) 还不适当地设立了限制权利

(包括向加害企业鹿岛公司索赔的权利)的条款等。   

 

鉴于信浓川和解谈判是因原告提出的索赔诉讼而起，因此，在与西松公司

谈判初期，双方即确立了本次谈判以诉讼原告作为受害者一方代表的原则。 

 

几个月后，西松公司在抛出和解条款时，坚持将日本 最高法院于2007年4

月27 日认为中国人请求权（即对日索赔权）已放弃，可给中国人适当救济的这

一错误判断写入和解条款，以此作为与中国受害劳工签订和解协议的前提。 

 

作为与西松公司进行谈判的原信浓川作业所中国受害劳工代表（即全体原

告），明确表示，不应将这一由日本最高法院单方面解释《中日联合声明》所作

出的错误结论写入和解条款；如果作为互相让步，则应将中国受害劳工原告不

接受请求权已放弃的立场，也同时写入和解条款，可作为双方各自表述；或将

这一有争议的内容挪至“确认事项”中。西松公司对原告方面的意见断然拒绝。 

 

 

二、西松公司坚持将中国人“请求权已放弃”作为和解前提的用意 
自中国受害者（注：指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的中国受害者），在日本法

院陆续向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提起二十多件损害赔偿之诉后，日本相关法

院在 2007 年 4 月 26 日前作出过多份判决。均未认定中国人已放弃了索赔请求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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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对西松•安野劳工案作出判决（简称4•27

判决），认定中国政府在 1972 年与日本签订的《中日联合声明》中，已全面放

弃了包括中国国民在内的索赔请求权。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日本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的当天，即发表了措辞强硬的

声明，明确表示“日本最高法院就《中日联合声明》作出的解释是非法的、无

效的”。  

 

在4•27判决作出后，中日法学界及史学界部分学者围绕该判决进行了讨论

研究，大家共同认为，该判决以中国并未参加的旧金山和约为框架，单方面解

释《中日联合声明》，作出中国人对日索赔“请求权已放弃”的判断，明显违背

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日本最高法院认定中国人索赔“请求权已放弃”的结论

是不能成立的。今后如何纠正此错误判决，是摆在中日双方推动切实解决战争

遗留问题的一大课题。 
 

日本最高法院在 2007 年 6 月驳回本案西松•信浓川劳工案原告的诉求时，

并没有说明任何理由，仅是简单的几行字表明驳回上诉，在裁定中根本没有涉

及“请求权已放弃”，东京高等法院对西松•信浓川劳工案作出的二审判决亦随

之生效。而东京高等法院在二审判决中，详细认定了韩英林等五位原告的受害

事实，并认定了日本政府与西松公司等相关日本加害企业对中国受害劳工实施

了不法行为。该法院以超过时效及除斥期间为由，判决受害劳工败诉，并未认

定中国人丧失了索赔的请求权。同为原告代理人的日本律师亦认同这一事实。 
 

西松公司如果真心与本案的中国受害劳工和解，如果一定要引用一份日本

法院的判决作为“和解条款”的导引，那么理应援引东京高等法院对本案作出

的二审判决。但西松公司却坚持援引并非针对本案的4•27 判决，其中原由不言

自明，因为正是这份4•27判决认定中国人丧失了对日索赔的请求权。 

 

2009 年 10 月 23 日，西松公司与其所辖的安野作业所部分中国受害劳工及

遗属达成的安野“和解条款”中，也加入了中国人请求权已放弃的内容。 

 

西松公司坚持在本次信浓川“和解条款”中再次加入4•27 判决认定中国人

请求权已放弃的内容，其用意就是要力图创建一个确认中国人已丧失索赔请求

权为前提的“和解”模式，帮助日本方面逃避重大人权侵害、违反国际法的法

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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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和解”模式还会产生另一效果，即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对日

本各级法院于 2007 年 4 月 27 日及以后作出的这一错误结论提出谴责，但因有

中国受害者接受了此和解模式之协议，亦即接受了“请求权放弃”的结论。这

一事实的形成，对此后一系列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势必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三、原告被强行拉入西松公司划定的“和解”圈 
西松公司坚持将4•27判决中有关“请求权放弃”的内容写入“和解条款”，

且无视对等原则，拒绝在该条款中同时表示原告不接受“请求权放弃”的立场，

亦拒绝原告作为妥协的让步将这部分内容挪至“确认事项”之中的正当要求。

据原告委托的日本律师讲，西松公司社长明确表示： “和解条款” （注：即

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的定稿）一个字都不能改，律师在“确认事项”中愿写什么

写什么，反正西松公司社长不在“确认事项”上签字。西松公司社长的这番表

白，既显示出该公司对其加害事实没有真正反省和谢罪之意，也显示出该公司

清楚知晓“和解条款”与“确认事项”的法律地位是有着不同意义的。5
 

 

全体原告，也是在与西松公司谈判之初确定的全体代表，于2010年3月22

日发表声明，拒绝接受西松公司无诚意的“和解条款”。并在“声明”中明确表

示“如果你社持该‘和解条款’与原西松•信浓川作业所部分中国受害劳工或其

遗属签订，则应在“和解条款”中明确表示所涉之拟“解决”的信浓川作业所

中国受害劳工人数及金额均不包括我们，并应在施以救济的所谓“偿金”总额

中，扣除我们这部分人员的金额。否则将视为你社对我们的合法权益实施了新

的侵害，我们必将追究你社的责任”。 

 

然而，西松公司在 2010 年 4 月 17 日向日本媒体披露“和解”信息时，仍

将原告拉入其“和解”圈内。 

为此，笔者作为原告中方代理人，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向西松公司发出抗

议书，但西松公司未作回应。在 2010 年 4 月 26 日成立的“和解条款”中，西

松公司仍将已公开声明拒绝其“和解条款”的原告拉入其“和解”圈内。致使

出现西松公司在尚未解决其战时强掳及奴役劳工事件中的问题时，现今又实施

了对中国受害劳工新的人权侵害事实。 

 

西松公司力推这一存在诸多问题的“和解”模式，刻意制造已“全面解决”

该公司强掳及奴役中国受害劳工遗留问题的假象，其目的就是甩小钱买断重大

人权侵害的法律责任。该“和解”模式的后果是：中国人请求权放弃已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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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部分中国受害者签字接受“和解”，战争遗留问题即“全面解决”，哪怕

这部分人并未受到全体受害者的委托。从法律角度讲，只有被明确授权者才有

权代为签署协议。但目前成立的西松信浓川“和解”并非如此，而是将已明确

拒绝该“和解条款”的受害者及尚未找到的受害者，均纳入该“和解条款”的

约束范围之内，并被强行认为他们的索赔问题已“全面解决”。这种作法显然有

悖于法律，显然不尊重受害者的人权。 

 

西松公司向信浓川中国劳工受害者给付每人不到 5 万元人民币的小钱，便

轻松搪塞了其重大人权侵害的法律与历史责任，而中国受害者方面付出的沉重

代价则是依信浓川“和解条款”第6条第1项之规定，“…确认对方在日本国内

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放弃一切对申诉人（注：指西松公司）的请求权”，从此失

去话语权。 

 

 

四、和解条款中的“救济”，并非是对司法权利的救济 
西松•信浓川“和解条款”的前言中，引用日本最高法院 4•27 判决认定中

国人已丧失诉讼的请求权，同时又指出“我们期待包括上告人（注：指西松公

司）在内的有关方面为救济本案受害者的损失作出努力”。 

 

根据4•27 判决的原文所示，该判决提及的“救济”显然不是司法层面的救

济。在司法领域中所称的“司法救济”，其含义是指对当事人权利的救济，即对

当事人权利的保护。至于在司法层面之外所称的救济，《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

“用金钱或物资帮助灾区或生活困难的人”。 

 

日本最高法院4•27 判决中已明确认定中国人丧失了诉讼的请求权，即已丧

失了通过诉讼请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因此，该判决中表示期待西松公司等相关 

方面对中国受害劳工的“救济”，当然不是指司法救济。从而该“救济”的含义

也不可能是指在司法层面对中国受害劳工权利的救济，只能是带有人道色彩的

救济了。 

 

 

五、“偿ぃ金”不等于“赔偿金” 
“偿ぃ金”一词不是法律用语，在日本该词属生活用语，内涵范围较广，

有感情色彩、偿还所欠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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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金”一词是法律用语，内涵明确即指用向受损害者支付金钱方式承

担责任的意思。“赔偿金”这三个字，在日文中是用与中文相同的汉字表示，其

内涵也与中文相同。 

 

1995 年，日本政府在各方压力下，为处理“慰安妇”问题曾设立了亚洲女

性基金。 

 

鉴于日本政府认为有关“慰安妇”问题，在日本与受害国签订的和约中已

解决，因此，不能以赔偿或补偿的名义向受害者支付金钱。遂在1994年8月通

过媒体公开发表的设想中，使用的是“慰问金”一词，从而遭到多方的批判。

日本政府为坚守其不承担责任的立场，遂找出“偿い金”一词替代“慰问金”。

之后 “偿ぃ金”一词多次在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等政要人士发布的该基金构

想、呼吁文等文件中出现。 

 

日本政府在该基金中，将对“慰安妇”受害者的赔偿责任暖昧表示为对受

害者的包括医疗在内的“道义”援助，展现出人道救济的色彩。“偿ぃ金”一词

依亚洲女性基金的宗旨成为“援助”的替身，而频频出现该基金的公文之中。

正是由于日本政府无诚意承担责任， 因此亚洲女性基金遭到亚洲多国绝大多数

受害者及相关团体的抵制和批判，现该基金已解散。 

 

如果西松公司诚意和解，如果有向中国受害劳工谢罪并赔偿的意思，为什

么不使用中、日两国有着相同文字表示且内涵单一而明确的“赔偿金”？ 

 

本案出现在西松•信浓川“和解条款”中的“偿ぃ金”，是呼应“和解条款”

前言中 4•27 判决的旨意，其坚持强调中国人已丧失索赔“请求权”，目的就是

要推卸法律责任，因此，其在向中国受害者支付金钱的用词上，极力回避使用

“赔偿”这个意味着承担责任的专有名词。 

 

因此，不论从“偿ぃ金”一词在亚洲女性基金的用意及在西松信浓川“和

解条款”中的用意来讲，“偿ぃ金”绝不是支持此“和解条款”者所称之“赔偿

金”。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京简易法院进行确认的“和解条款”有效文本是日文，

并非中文，因此，日方所提供的“和解条款”中文译本，将“偿ぃ金”一词，

译成“赔偿金”，将产生误导中国人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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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接受“和解”者及其代理人承担的附随义务  
西松•信浓川“和解条款”第6条第2项规定“对方（注：指中国受害劳工

或其遗属）及对方代理人…….，今后（在）对方以外的人对申诉人（注：指西

松公司）提出赔偿要求时，无论是否是第 5 条第 7 项的文件提出者，都有责任

解决，不使申诉人有任何负担”。 

 

“和解条款”第 6 条第 2 项的内涵是，今后凡有人对西松公司就其奴役中

国受害劳工之事提出赔偿要求时，尽管提出索赔要求的人没有接受本次“和解”，

但作为接受本次“和解”的人及其代理人，都有责任出面解决，不使西松再有

任何负担。通俗讲，就是西松公司花小钱找了帮手。 

 

该条提及的第 5 条第 7 项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对要求支付

“偿ぃ金”的人，在向其说明了本“和解“的宗旨后，接受“偿ぃ金”的中国

受害者，要签署一式两份文件，即承认本“和解”的宗旨，中国人权发展基金

会将其中一份文件交付西松公司。 

 

 

七、“和解条款”与“确认事项”的法律地位不同 
伴随着西松•信浓川“和解”，出现了两份文件。一份是由双方当事人签订

的“和解条款”，另一份是由双方委托日本律师签订的“确认事项”。2009年10

月23日成立的西松•安野“和解”亦与此同样。 
 

一个“和解”行为为什么要同时出现两个文件，在此有必要分析一下这两

份文件的地位与效力。 

 

1、从形式上看，“和解条款”是由西松公司与西松•信浓川受害劳工遗属签

订，并经过东京简易法院确认。“确认事项”则是由各自委托的日本律师签订，

未经东京简易法院确认。 

因此，从形式上已展示出“和解条款”具有司法文书的地位，而“确认事

项”不具备司法文书的地位。 
 

2、从内容上看，“确认事项”是双方对“和解条款”部分关键内容持不同

立场的各自表达及解释。 

 

但 “确认事项”中作出的部分解释实际已超越了“和解条款”文本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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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过东京简易法院确认的“和解条款”中，并未涉及“确认事项”这一文件

在本次和解案中的地位，甚至未涉及其是否存在。因此，由双方委托的日本律

师签订“确认事项”的法律效力令人质疑。即使日本律师的行为可能被当事人

事后追认，但由于该“确认事项”未经法院确认，因此，其在法律上的地位是

不可能与“和解条款”相提并论的。 

 

结论是显然的，从形式上看，“和解条款”应当处于上位，而处于下位“确

认事项”是不具备超越“和解条款”文本内涵的法律效力的。 

 

             

八、结束语 
笔者作为原告中方代理人，参与了多件在日本法院提起索赔诉讼受害劳工

案及“慰安妇”案，十几年诉讼历程，与数百位受害者的接触，从受害者的控

诉中，强烈地感受到那罪恶的战争，给中国人造成的痛苦与伤害是极为严重的。

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至今也未向受害者承担责任。作为律师，有责任帮

助受害者实现他们维护尊严、维护人权的基本愿望。 

 

与西松公司近一年的谈判交涉中，信浓川案原告在坚持立场的同时，为促

成真诚的和解而付出巨大的努力，与笔者共同多次透过日本律师向西松公司坦

率地对“和解条款”提出意见。例如，在信浓川“和解条款”初稿中援用安野

“和解条款”中谓，西松公司承认负有“历史责任”的字样，但由于该项文字

表述并未对应西松公司强制及奴役中国受害劳工的行为而显得空洞。在原告与

笔者的努力下，西松公司才同意将侵害事件发生时间在“和解条款”第一条中

表明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将“劳动” 改为“苦役”。 

 

西松公司最初提出将其本应显示承担责任的基金名称，定为与“安野和

解”相同的“和平友好基金”。原告与笔者对此认为，本次和解所涉及的是西

松公司重大人权侵害的责任问题，基金名称一定程度地折射出关联事件的性质。

因此，不同意仿效“安野和解”“友好”基金的字样，并对基金名称提出两个

方案，一是“历史责任基金”，二是“和平基金”，西松公司最终接受了“和

平基金”的表述。 

 

对于信浓川“和解条款”中也出现了“谢罪”及“深刻反省”的字样，华

东政法大学国际法教授管建强在其2010年３月９日撰写的《信浓川和解案问世

前的建言》一文中指出“这些条文虽然明确地记载了日本企业的谢罪，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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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谢罪方面，和解中缺乏日本企业自身的说明。换言之，谢罪条款中‘企

业对被害人实施了强制劳动并获得相应的利益……’等文字没有表述的情况

下，即使向被害人谢罪实属逻辑混乱”6
。 

 

在西松-安野及西松-信浓川“和解”成立前后，赞成这一“和解”的人士

认为，鉴于受害幸存者已高龄，能让他们在有生之年得到一些经济“补偿”，

不管怎样对他们都会有心理安慰的。 

 

笔者认为，这些人士思考问题的基点，混淆了一个原则，即作为加害者一

方，当年实施的加害行为，对受害者的身心乃至一生已造成严重的侵害，加害

者理所应当就此向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仅从让受害者得到金钱方面考虑，

则完全可以用社会募捐的方式来实现援助，并不应以此为由而放弃要求加害者

承担赔偿的责任。金钱援助与赔偿责任是两个范畴的问题，不应混淆，若将之

相混淆，就会让加害者轻松地逃避责任。 

 

在得悉信浓川案原告（含劳工幸存者）公开表示拒绝西松无诚意的“和解”

之后，海内外华人对原告在自身经济环境紧迫下仍然坚持维护人权、维护受害

者及中华民族尊严的行为表示尊敬及支持，并给予部分经济援助，这一举措体

现的是维护人权，互相扶持共抗强权的共同理念，与西松公司的救济有本质区

别，也证明用社会募捐的方式来实现援助是可行的。 

 

也有人认为，德国在2000年设立的“记忆、责任、未来基金”，所补偿劳

工的金额较西松更低，却受到赞赏，而“西松”的基金却受到批评，似乎对日

本方面不公平。 

 

笔者认为，持这一观点的人士，忽略了德国在战后从国家立法到一系列行

动，都非常明确地表示正视战争责任。从而在对待历史及战争责任的各项举措

上，要远远强于日本，这是国际公认的。本案所涉之西松“和解”的前提，是

西松公司回避责任，所施以的“偿い金”带有救济色彩，因此，西松“和解”

的基金无法与德国“记忆、责任、未来基金”相比。 

 

担任中国劳工索赔案原告代理人的日本律师曾提议，以设立基金的方式，

一揽子解决对中国劳工的赔偿问题。笔者作为参与劳工案的中方律师与各位原

告，对此提议表示赞同，为此，中国劳工索赔案103名原告，于2008年11月5

日向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提出了“全面解决战时中国人被掳至日本做苦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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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提案。
7
该提案的核心内容，就是以诉讼外和解的方式，设立基金，一

揽子解决强掳及奴役中国劳工这一重大人权侵害问题。 

 

笔者并不否认和解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方式之一，和解也意味着有所妥

协，但妥协不意味着放弃基本原则。作为责任者一方的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

司应当正视历史事实，承担责任，向中国受害者谢罪并赔偿，这是和解中不可

妥协的基本原则。 

 

受害者当年被强掳到日本做苦役，被剥夺了一切自由，遭受了残酷的虐待。

因此，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应当诚意的向受害者谢罪，并承担赔偿责任。

目前西松公司施以救济色彩的一些金钱，便草率了结其重大人权侵害的责任，

这种敷衍受害者的做法，完全违背了原告进行索赔的原意，因此是不能接受的。 

 

由于西松“和解”存在诸多问题，因此，以在日本相关法院提诉的十三件

劳工诉讼案的原告为核心，联合了更多的劳工受害者及遗属，近日成立了“二

战中国劳工联联合会（筹）”。该组织的宗旨是，为维护近 4 万被掳往日本做

苦役的中国劳工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坚定不移地要求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

谢罪、赔偿。 

 

此外，国际劳工组织（ILO）已多次向日本政府发出劝告，敦促其对战时强

掳、奴役劳工及强迫妇女充当性奴隶（“慰安妇”）这一罪行，向受害者谢罪、

赔偿。 

 

自2007年起，美国、荷兰、加拿大、欧盟等国家及日本一些地区的议会，

通过议案，敦促日本政府对“慰安妇”受害者谢罪、赔偿。 

 

近日获悉，美国加州因修建高速铁路招标，而拟立法审查投标公司在二战

时期的行为。 

 

上述一系列事实证明，日本在二战期间所犯罪行及应承担的责任，一直为

国际社会所关注，是不可能逃脱的，也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风化的。日本

唯一的选择就应当是诚恳地向受害者谢罪并赔偿。         

 
2010年7月 28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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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健  北京市方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

委员；北京市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委员;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对日索赔诉

讼工作指导小组副组长；中国原“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委员会执行主

任。 

 

作为中国原“慰安妇”及劳工的代理人，自1995年起陆续参与在日本东

京、福冈、新潟、群马、京都、札幌、山形等法院，向日本政府及相关

日本公司提起的诉讼案共13宗，除负责受害事实调工作外，也经常前往

日本出席法院之聆讯及其他有关向日索赔活动。 

 
 

 
1 本文为本人于２０１０年５月１8日发表于《中国法制日报》及《人民日报网站》题为《以请求权放弃为前提的

“和解”—— 评西松•信浓川“和解”》之修订本 
 
2 信浓川“和解条款”日文及中文版见附件Ａ及B，中文版翻译由代理受害人之日本律师提供 
 
3 可参阅附件E  - 加拿大亚洲二战浩劫史实维护会2010年3月23日之声明 
 
4 除韩英林外，其他4位受害劳工原告于诉讼期间去世，其原告地位由其遗属继承，并获日本法院确认 
 
5 “确认事项”日文及中文版见附件C及D，中文版翻译由代理受害人之日本律师提供 
 
6 管建强教授此文章见附件F 
 
7 “全面解决战时中国人被掳至日本做苦役事件”的提案见附件G 


